
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三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 

立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香 港 仔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發 展 計 劃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就 拆 卸 現 有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， 及 於 香 港 仔 南 風

道 興 建 新 的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的 建 議 ，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 現 有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於 一 九 六 一 年 啟 用 ， 其 三 個 停

車 間 的 設 計 只 可 供 三 輛 消 防 車 停 泊 ， 這 三 輛 車 包 括 油 壓 升

降 台 、 泵 車 和 細 搶 救 車 。 鑑 於 區 內 多 層 住 宅 及 商 業 大 廈 不

斷 增 加 ， 消 防 處 其 後 增 派 一 輛 37 米 旋 轉 台 鋼 梯 車 以 及 指 揮

車 供 該 局 使 用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目 前 香 港 仔 和 鴨 脷 洲 區 並 沒 有

專 用 的 救 護 站 ，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內 停 泊 了 四 輛 救 護 車 。 為

此 ， 消 防 處 需 在 局 內 操 場 搭 建 車 房 來 安 置 該 四 輛 救 護 車 及

額 外 的 消 防 車 。  

 

建 議  

 

3 .   我 們 建 議 拆 卸 現 有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， 及 建 造 一 個 擁

有 五 個 更 大 停 車 間 的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以 安 置 現 有 的 消 防 車

及 救 護 車 。 此 建 議 可 緩 和 現 時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過 度 擠 迫 的 情

況 、 改 善 現 有 服 務 及 應 付 該 區 長 遠 的 運 作 需 要 。  

 

理 據  

 

4 .   在 消 防 服 務 方 面 ， 局 內 過 度 擠 迫 及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鄰

近 交 通 擠 塞 的 情 況 影 響 到 該 局 消 防 車 應 召 出 勤 的 效 率 。 於

二 零 零 八 年 ， 香 港 仔 區 樓 宇 火 警 的 召 喚 中 ， 對 比 起 92.5%的

服 務 承 諾 ， 消 防 處 只 能 在 規 定 時 間 內 處 理 92.3% 的 火 警 召

喚 。 為 確 保 該 區 有 效 的 消 防 服 務 覆 蓋 ， 我 們 需 要 將 現 有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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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局 ， 重 置 到 一 個 更 大 及 交 通 環 境 更 佳 的 地 點 ， 以 便 改

善 運 作 效 率 ， 及 應 付 該 區 的 發 展 需 要 。  

 

5 .   至 於 提 供 緊 急 救 護 服 務 方 面 ， 消 防 處 現 時 能 達 到

92.5%的 緊 急 召 喚 於 12 分 鐘 的 目 標 召 達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理 的

服 務 承 諾 。 雖 然 如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興 建 一 個 備 有 更 大

停 車 間 的 專 用 救 護 站 以 安 置 現 有 的 救 護 車 ， 及 為 未 來 可 能

的 發 展 提 供 空 間 。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人 口 推 算 ， 南 區 年 逾

60 歲 的 人 口 會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至 二 零 一 六 年 間 大 幅 增 加

28%。 此 外 ， 隨 著 海 洋 公 園 的 擴 建 及 黃 竹 坑 地 區 的 發 展 ， 消

防 及 救 護 服 務 的 需 求 預 計 會 於 來 年 有 所 增 加 。  

 

6 .   因 此 ， 我 們 需 要 一 個 新 的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以 提 升 現

有 服 務 及 應 付 未 來 需 求 。 新 的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落 成 後 ， 現

有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將 會 拆 卸 ， 該 幅 用 地 將 會 交 還 地 政 總

署 。  

 

工 程 計 劃 的 範 圍  

 

7 .   新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站 樓 高 五 層 ， 設 有 五 個 停

車 間 的 車 房 以 及 其 他 標 準 設 施 ， 包 括 當 值 室 、 辦 事 處 、 一

個 健 身 室 、 貯 存 倉 、 休 息 室 、 一 個 乾 衣 房 、 廁 所 和 淋 浴

間 、 廚 房 及 食 堂 、 一 個 消 毒 間 、 一 個 露 天 操 場 和 加 油 設 施

等 。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平 面 圖 和 透 視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1 和 附

件 2。  

 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 

8 .  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， 我 們 估 計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（ 包

括 拆 卸 現 有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） 的 建 設 費 用 約 為 一 億 七 千 六

百 三 十 萬 元 。 工 程 計 劃 引 致 的 額 外 每 年 經 常 開 支 約 為 四 百

零 二 萬 五 千 元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9 .   我 們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就 擬 議 的 工 程 計 劃

諮 詢 南 區 地 區 發 展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。 區 議 員 支 持 該 項 計

劃 ， 並 建 議 採 取 措 施 去 減 低 對 鄰 近 居 民 的 噪 音 影 響 。 消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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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二 十 五 日 向 南 區 區 議 會 報 告 工 程 的 進

展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七 日 向 南 區 區 議 會 提 供 有 關 13

棵 因 工 程 發 展 而 需 從 新 址 移 除 的 樹 木 的 資 料 。 康 樂 及 文 化

事 務 署 確 認 該 13 棵 樹 木 的 美 化 市 容 價 值 不 高 。 區 議 員 備 悉

相 關 資 料 ， 並 沒 有 對 工 程 計 劃 提 出 異 議 。  

 

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

 

10 .  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並 非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( 第 499

章 )所 規 定 的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。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二 月 完 成

對 工 程 計 劃 的 初 步 環 境 檢 討 ， 所 得 結 論 是 ， 只 要 採 取 適 當

的 緩 解 措 施 ， 例 如 透 過 適 當 的 站 內 廣 播 系 統 的 位 置 及 方 向

來 紓 減 對 周 圍 環 境 的 噪 音 影 響 ，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長 遠 來 說 將

不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。  

 

11 .   我 們 會 在 有 關 合 約 訂 定 條 文 ， 要 求 承 建 商 在 建 築 期

間 實 施 緩 解 措 施 ， 控 制 施 工 期 間 的 噪 音 、 塵 埃 和 工 地 流 出

的 水 所 造 成 的 滋 擾 ， 以 符 合 既 定 的 標 準 和 準 則 。 這 些 措 施

包 括 在 進 行 高 噪 音 建 築 工 程 時 ， 使 用 滅 音 器 或 減 音 器 、 豎

設 隔 音 板 或 隔 音 屏 障 ， 以 及 建 造 圍 牆 ； 經 常 清 洗 工 地 和 在

工 地 灑 水 ； 以 及 設 置 車 輪 清 洗 設 施 。  

 

12 .   在 策 劃 和 設 計 階 段 ， 我 們 已 考 慮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盡 量

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廢 物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會 要 求 有 關 承 建 商 盡 可 能

在 工 地 或 其 他 合 適 的 建 築 工 地 再 用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， 以 盡 量

減 少 棄 置 於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。 為 進 一 步

減 少 產 生 建 築 廢 物 ， 我 們 會 鼓 勵 有 關 承 建 商 利 用 已 循 環 使

用 或 可 循 環 使 用 的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， 以 及 使 用 木 材 以 外 的 物

料 搭 建 模 板 。  

 

土 地 徵 用  

 

13 .   工 程 計 劃 毋 需 徵 用 土 地 。  

 

實 施 計 劃  

 

14 .  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及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初 分

別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如 撥 款 申 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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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得 批 准 ， 我 們 計 劃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年 初 動 工 ， 於 二 零 一 二

年 年 中 竣 工 。 其 後 我 們 會 拆 卸 現 有 的 香 港 仔 消 防 局 ， 有 關

拆 卸 工 程 會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上 半 年 完 成 。  

 

 

保 安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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